兴庆区审计局关于聘请专业人员

辅助审计工作的公告
根据审计工作需要，我局拟聘请专业人员辅助开展审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聘请专业人员要求

（一）兴庆区月牙湖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暨自然资源资产任中审计
工作地点：兴庆区月牙湖乡

人员要求：2名中级以上会计师或审计师

工作时间：2025年10月上旬至2025年11月（具体时间视工作情况）

（二）全区乡镇财务和壮大村集体经济资金资产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

工作地点：兴庆区月牙湖乡、通贵乡、掌政镇、大新镇

人员要求：2名中级以上会计师或审计师

工作时间：2025年9月上旬至2025年11月（具体时间视工作情况）

二、辅助审计服务费测算标准

辅助审计服务费按以下标准计算：

（一）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员（含具有注册类职业资格人员）一个工作日900元（税前，下同）；

（二）具有中级职称的专业人员一个工作日700元；

（三）具有初级职称的专业人员一个工作日500元。

以上费用包含餐费、交通费及其他杂费等，实行定额包干，由兴庆区审计局与辅助审计人员所在机构统一结算。实际结算费用取决于拟聘人员能否胜任具体审计工作、在具体审计工作中能否遵守相关要求以及审计组组长对拟聘人员工作质量的评价。服务费用由兴庆区审计局直接支付给拟聘人员所在机构。拟聘人员实际所得报酬由其所在机构确定。

三、聘请人员确定规则

（一）报名人数等于拟聘用人数的，符合该技术条件的所有报名人员直接确定为拟聘用人员。

（二）报名人数多于拟聘用人数的，从符合专业技术条件的报名人员中择优确定。

四、报名要求

由第三方机构推荐报名，不接受个人报名。

（一）推荐报名的第三方机构应具备的条件
推荐报名的机构，即拟派人员所在机构应当是处于正常营业状态的会计师事务所、财务咨询公司等。推荐机构拟派遣的专业人员应与本机构签订了劳动合同。对本公告中有职称要求的专业人员，应在推荐机构工作1年以上。

（二）报名资料要求

1.推荐报名机构营业执照，执业许可证书复印件；

2.拟派人员推荐报名表（附件1）；

3.拟派人员资格资质证书复印件；

4.拟派人员与报名机构签订的劳动合同；

5.针对本项目拟定简要审计方案；

6.推荐机构承诺书（附件2）；

7.推荐人员历史业绩、或审计成果相关证明材料。

重要提示：推荐报名机构必须对报名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在推荐报名中弄虚作假的，兴庆区审计局将对该推荐报名机构予以公布，并在公布之日起三年内将该推荐报名机构列为辅助审计选聘工作禁止往来单位。

（三）报名截止时间

2025年8月21日16:00。
（四）报名资料报送方式
请有意向的机构按照要求将报名资料电子版或扫描件发送至xqqsjj@163.com，请注明报名项目+公司名称。
联系人：郑 蕾
联系电话：0951-6710062
附件：1.拟派人员推荐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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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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